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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作为海

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海光信息”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事

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 年 5 月 9 日作出《关于同意海光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953 号），同意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00 万股，并于 2022 年 8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

完成后总股本为 232,433.8091 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12,473.2298 万股，

占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91.4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9,960.5793 万股，占本公

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8.59%。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合计 1,218.4019 万股已于 2023 年 2 月 13

日上市流通。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和战略配售限售股，

限售期限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其中战略配售股份数

量为 8,221.018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3.54%，股东数量为 12 名，除战略配售股

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58,655.7181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24%，

股东数量为 25 名。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共计 66,876.7369 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28.77%，现限售期即将届满，将于 2023 年 8 月 14 日起上市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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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前的部分限售股份及战略配售股

份，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

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海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

明书》及《海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作出的有关承诺情

况如下： 

（一）合计持有公司首发前 5.00%以上股份的股东宁波大乘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宁波上乘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股票上市后，本企业/本公司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本公司拟减持首发

前股份的，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首发前股份的相关规定。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企业/本公司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首

发前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首发前股份。 

本企业/本公司所持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

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首发前股份。 

本企业/本公司所持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满后，本企业/本公司拟减持首发前

股份的，将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以书面

形式通知公司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并由公司及时公告。本企业/本公

司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将在首次卖出的 15 个交易日前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备案减持计划并予以公告；在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限）届满后 2

年内，本企业/本公司将在减持前 4 个交易日通知公司，并由公司在减持前 3 个



3 

 

交易日公告。 

本企业/本公司减持首发前股份时，（1）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时，在任意

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2）采取大宗交

易方式时，在任意连续 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00%；

（3）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5.00%。若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并导致本企业/本公司不再具有上市公司大股东

身份，本企业/本公司将在减持后的六个月内继续遵守前述第（1）项的规定并履

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适用前述（1）、（2）项时，本企业/本公司与一致行

动人（如有）合并计算减持数量。 

若本企业/本公司违反本承诺函，违反承诺而获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若本

企业/本公司未将违反承诺而获得的收益上缴公司，则本企业/本公司当年度及以

后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中应享有的现金分红暂不分配直至本企业/本公司完全

履行本承诺函为止。 

本企业/本公司将同时遵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关于持有公司 5.00%以上股份的股

东所持首发前股份转让的其他相关规定；如有新的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与本承诺内容不一致的，以新的法律、法规、中国

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为准。 

本承诺函系本企业/本公司真实意思表示，自签署之日起即生效。 

（二）持有公司首发前 5.00%以下股份的股东北京中云融汇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天津市海光海河专项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融泰中和三号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融泰中和六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共青城中科图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宽带诚柏长江（湖北）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融泰中和五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温州钛信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天汇嘉诚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温州钛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金石智娱

股权投资（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国科瑞华三期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嘉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青岛天创汇鑫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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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中冀瑞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

京晨山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安徽交控金石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承诺 

公司股票上市后，本企业/本公司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本公司拟减持首发

前股份的，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首发前股份的相关规定。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企业/本公司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首

发前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首发前股份。 

本企业/本公司减持首发前股份时，（1）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时，①如本 

企业/本公司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创业投资基金的认定条件，

本企业/本公司减持股份将适用下列比例限制：A.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

投资期限不满 36 个月的，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的 1.00%；B.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投资期限在 36 个月以上但不

满 48 个月的，在任意连续 6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C.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投资期限在 48 个月以上但不满 60 个

月的，在任意连续 3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D.

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投资期限在 60 个月以上的，减持股份总数不再 

受比例限制。（前述投资期限自创业投资基金投资公司金额累计达到 300.00 万

元之日或者投资金额累计达到投资公司总投资额 50.00%之日开始计算。）；② 如

本企业/本公司不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创业投资基金的认定条

件，本企业/本公司将执行下列减持方式：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

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 

（2）采取大宗交易方式时，本企业/本公司将适用如下减持条件：①如本企

业/本公司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创业投资基金的认定条件，本

企业/本公司减持股份将适用下列比例限制：A.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

投资期限不满 36 个月的，本企业/本公司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

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00%；B.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投资期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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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个月以上但不满 48 个月的，本企业/本公司在任意连续 60 日内，减持股份的

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00%；C.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投资期

限在 48 个月以上但不满 60 个月的，本企业/本公司在任意连续 30 日内，减持股

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00%。D.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投

资期限在 60 个月以上的，减持股份总数不再受比例限制。（前述投资期限自本

企业/本公司投资公司金额累计达到 300.00 万元之日或者投资金额累计达到投资

公司总投资额 50.00%之日开始计算）；②如本企业/本公司不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创业投资基金的认定条件，本企业/本公司将执行下列减持

方式：在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00%。 

若本企业/本公司违反本承诺函，违反承诺而获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若本

企业/本公司未将违反承诺而获得的收益上缴公司，则本企业/本公司当年度及以

后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中应享有的现金分红暂不分配直至本企业/本公司完全

履行本承诺函为止。 

本企业/本公司将同时遵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关于持有公司 5.00%以下股份的股

东所持首发前股份转让的其他相关规定；如有新的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与本承诺内容不一致的，以新的法律、法规、中国

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为准。 

本承诺函系本企业/本公司真实意思表示，自签署之日起即生效。 

（三）持有公司首发前 5.00%以下股份的股东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天

津滨海高新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混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津联（天津）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昆山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公司股票上市后，本企业/本公司在本次发行上市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本公司拟减持首发

前股份的，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首发前股份的相关规定。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企业/本公司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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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首发前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首发前股份。 

本企业/本公司减持首发前股份时，（1）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时，在任意

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2）采取大宗交

易方式时，在任意连续 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00%。 

若本企业/本公司违反本承诺函，违反承诺而获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若本

企业/本公司未将违反承诺而获得的收益上缴公司，则本企业/本公司当年度及以

后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中应享有的现金分红暂不分配直至本企业/本公司完全

履行本承诺函为止。 

本企业/本公司将同时遵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关于持有公司 5.00%以下股份的股

东所持首发前股份转让的其他相关规定；如有新的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与本承诺内容不一致的，以新的法律、法规、中国

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为准。 

本承诺函系本企业/本公司真实意思表示，自签署之日起即生效。 

（四）中信证券海光信息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为自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

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66,876.7369 万股 

1、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8,221.0188 万股，限售期为自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2、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58,655.7181 万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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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万股） 

持有限

售股占

公司总

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万

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万股） 

1 宁波大乘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000 4.30% 10,000.0000 0 

2 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 6,150.0000 2.65% 6,150.0000 0 

3 上海混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459.0909 1.92% 4,459.0909 0 

4 共青城中科图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67.2726 1.53% 3,567.2726 0 

5 
深圳市融泰中和六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548.4000 1.53% 3,548.4000 0 

6 
天津市海光海河专项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210.5454 1.38% 3,210.5454 0 

7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3,721.3636 1.60% 3,121.3636 600.0000 

8 天津滨海高新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075.0000 1.32% 3,075.0000 0 

9 
宽带诚柏长江（湖北）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075.0000 1.32% 3,075.0000 0 

10 
深圳市融泰中和三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451.6000 1.05% 2,451.6000 0 

11 
深圳市融泰中和五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828.2273 0.79% 1,828.2273 0 

12 津联（天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783.6364 0.77% 1,783.6364 0 

13 北京中云融汇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537.5000 0.66% 1,537.5000 0 

14 温州钛信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39.6273 0.53% 1,239.6273 0 

15 宁波上乘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59.3636 0.50% 1,159.3636 0 

16 
天津天汇嘉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091.5909 0.47% 1,091.5909 0 

17 温州钛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25.5909 0.44% 1,025.5909 0 

18 
金石智娱股权投资（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981.0000 0.42% 981.0000 0 

19 
深圳市国科瑞华三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891.8182 0.38% 891.8182 0 

20 深圳嘉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91.8182 0.38% 891.8182 0 

21 青岛天创汇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91.8182 0.38% 891.8182 0 

22 昆山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891.8182 0.38% 891.8182 0 

23 天津中冀瑞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91.8182 0.38% 891.8182 0 

24 北京晨山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45.9091 0.19% 445.909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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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万股） 

持有限

售股占

公司总

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万

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万股） 

25 安徽交控金石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45.9091 0.19% 445.9091 0 

26 山西晟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211.1663  0.95% 2,211.1663  0 

27 
阿布达比投资局（ Abu Dhabi Investment 

Authority） 
1,666.6666 0.72% 1,666.6666 0 

28 
中信证券海光信息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87.2305 0.38% 887.2305 0 

29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768.3801 0.33% 768.3801 0 

30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52.7915 0.24% 552.7915 0 

31 重庆两山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552.7915 0.24% 552.7915 0 

32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76.3957 0.12% 276.3957 0 

33 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76.3957 0.12% 276.3957 0 

34 天津海泰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76.3957 0.12% 276.3957 0 

35 
上海国盛产业赋能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76.3957 0.12% 276.3957 0 

36 济南乾行二号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273.6318 0.12% 273.6318 0 

37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02.7777 0.09% 202.7777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2、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造成； 

3、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共持有公司 3,721.3636 万股，其中 3,121.3636 万股系首次公

开发行前持有，限售期为 12 个月；600.0000 万股系作为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子公司跟投

部分，限售期为 24 个月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万

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58,655.7181 12 

2 战略配售限售股 8,221.0188 12 

合计 66,876.7369 - 

注：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限售股 8,221.0188 万股中不含保荐机构中信证券相关子公司跟

投的 600.00 万股 

五、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9 

 

截至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遵守了其

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时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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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黄新炎                 彭  捷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